


前  言

隨著第8/2006號法律＊的公佈，《公務人員公積金制

度》於2007年1月1日正式生效。為使公務人員清楚

了解這個制度，現編製本小冊子以介紹公積金制度，

藉此令公務人員認識本身的權利和義務。

＊ 法律的部分條文已經第 3/2009 號法律作修改。

《公務人員公積金制度小冊子》

本小冊子內容僅作參考之用，詳細內容以公積金制度法律為準。

2009年6月

印刷數量：1,500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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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公積金制度

《公務人員公積金制度》為一項退休保障計劃。公務人員及澳門

特區政府按預設的供款率，每月共同供款。透過供款的累積連同

投資回報，以作退休保障之用。

公積金制度由退休基金會負責管理及執行，並透過以下階段

運作：

正式加入公積金制度

由供款人及特區政府每月共同供款

以供款作投資，賺取回報

於確定終止職務時註銷登記

有權取得個人及政府供款帳戶結餘的歸屬

終止投資、計算及支付供款人可得款項

登           記

供           款

投 放 供 款

註 銷 登 記

權 益 歸 屬

結算及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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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登 記

誰可登記

以下列形式聘用的公務人員，可透過登記加入公積金制度：

臨時或確定委任；

定期委任；

編制外合同；

散位合同；

個人勞動合同。

獲臨時或確定委任的公務人員屬強制登記，登記由負責處理薪酬

的部門依職權辦理；以其他方式獲聘的公務人員則屬任意登記，

即可選擇是否加入公積金制度，而登記申請應自開始擔任職務日

又或定期委任或合同續期日起計30日內，以書面透過負責處理

其薪酬的部門向退休基金會提出。

誰不可登記

以下人員，不可加入公積金制度：

在退休及撫卹制度登記的工作人員；

本身設有退休保障制度的公共部門聘任的工作人員；

非全職的工作人員；

公共企業或團體，又或屬有公共資本的公司聘任的工作

人員；

法院及檢察院司法官；

澳門特區駐外辦事處按駐在地法例聘用的工作人員；

退休及撫卹制度的退休人員、已將支付退休金及撫卹金的

責任轉移予澳門特區以外地方的退休人員，以及從公共部

門本身設有的退休保障制度取得退休金的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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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供 款

每月供款以供款人的薪酬 1 加供款時間獎金 2 作為供款計算基

礎，當中扣除供款人於不合理缺勤期間所喪失的薪酬。供款率為

21%，供款人及政府分別承擔7% 及14%，負責處理薪酬的部

門需於供款人的薪酬中扣繳其個人供款。

個人及政府供款分別記錄於「個人供款帳戶」及「澳門特別行政

區供款帳戶」（下稱「政府供款帳戶」）。在一般情況下，供款僅

於登記被註銷才會終止。

特殊情況下的供款

在公共利益無薪假期間，供款人可按無薪假開始前一日的

月薪酬作為基礎，選擇繼續供款 3。

成為政府主要官員，並屬強制登記的供款人，可按法例規

定選擇繼續供款。

供款人如出任立法會議員，且獲保留原官職或職位，須按

法例規定繼續供款。

1 指獨一薪俸或工資，但不包括以任何名義提供的津貼或附加報酬等，並以

公職薪俸表中的最高薪俸點的相應金額為上限。

2 供款人供款每滿 5 年，可得一份供款時間獎金，金額與現行年資獎金

相同。

3 供款人須向無薪假開始前一日負責處理其薪酬的部門支付其個人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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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款時間

按公積金制度有作供款的時間視為供款時間，其與供款人離職

時，在公積金制度可取得福利的多寡有直接關係。供款時間按日

計算，以 365 日作一年計，並轉化為年數及日數。

供款人在作出新登記時，如前註銷登記日與新登記日相隔不多於

45日，且未申請結算前登記的帳戶，則前供款時間計入新登記

後的供款時間內。

前服務時間的確認

加入或轉入公積金制度的供款人，可透過部門向退休基金會申請

確認其於2007年1月1日前，在本澳各公共部門連續或間斷提

供服務 4 的所有時間。獲確認的服務時間視為公積金制度供款時

間，但不得用作計算供款時間獎金。有關確認應在登記獲批准之

日起計 1 年內申請。

4 須以臨時、確定及定期委任，編制外、散位及個人勞動合同形式聘用；但

在第8/2006號法律第三條第二款所指情況下提供的服務時間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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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年一月底前，公共部門須編製截至上年底的供款時間年表，

並張貼在部門內方便查閱的地方，以及應將此事通知所有供款

人，以便讓其知悉供款時間長短。

倘發現該年表中有錯漏或不當等情況，供款人可於上述通知日起

計 30 日內，提出聲明異議。

例 1 一名供款人申請確認下列截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其在各公共部門以不同聘任形式提供服務的所

有時間。

◆ 以散位合同，任職旅遊局 ：5 年115日（獲確認）

◆ 以個人勞動合同，任職澳門大學：3 年182 日（不獲確認）*

◆ 以編制外合同，任職財政局 ** ：1年 3 日（獲確認）

獲確認的服務時間為             6 年 118 日

*    因其工作部門已設有退休保障制度

**  沒有向退休及撫卹制度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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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投放供款

供款人須為供款的投放作選擇。投放供款的選擇包括不同風險程

度的投放供款項目。退休基金會收到供款人及政府供款後，替供

款人認購其所選擇的投放供款項目的出資單位。

供款人每年均可於指定期間內轉換投放供款項目，以建立適合的

組合；如供款人不作轉換，則其投放供款狀況不作任何改變。

此外，供款人將定期獲得供款運用及帳戶累積結餘的資料，以協

助了解供款帳戶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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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註銷登記

供款人離職時，其於公積金制度的登記將自動註銷，當中包括在

下列情況下確定終止職務：

年滿 65 歲5；

達到因病缺勤上限；

被宣告為長期絕對喪失工作能力；

因公意外或致病，又或因作出人道行為或為社會奉獻，而

引致長期絕對喪失工作能力；

被撤職或被合理解僱 6；

因工作表現評核結果而終止擔任職務；

死亡。

此外，當供款人轉為處於不可加入公積金制度的狀況時，其登記

亦將自動註銷。

5 其他法規另訂年齡上限者除外。

6 因可歸責於其本人的事實而被公共行政當局以合理理由解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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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權益歸屬

權益歸屬是指當註銷登記時，供款人按累積供款時間，有權

取得其個人及政府供款帳戶結餘 7 的歸屬，並以權益歸屬比率

表示。

個人供款帳戶權益歸屬

個人供款帳戶的結餘，在任何情況下，皆全部歸屬於供款人，

即歸屬比率為100%。

政府供款帳戶權益歸屬

一般情況

政府供款帳戶歸屬按權益歸屬比率計得(例2 情況一)，該比率

按照供款年數加以確定。

政府供款帳戶 --- 權益歸屬比率表

7 公積金制度的供款及由投放供款而取得的回報不可查封。

供款時間 權益歸屬 供款時間 權益歸屬
（整年數） 比率 （整年數） 比率

少於 5 年 0% 19年 82%

5 至少於 10 年 25% 20年 85%

10 至少於 15 年 50% 21年 88%

15年 70% 22年 91%

16年 73% 23年 94%

17年 76% 24年 97%

18年 79% 25年或以上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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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情況

在下列情況下註銷登記的供款人，不論供款時間長短，可

取得政府供款帳戶全部結餘（例 2 情況二）：

● 達到因病缺勤上限；

● 被宣告為長期絕對喪失工作能力；

● 因公意外或致病，又或因作出人道行為或為社會奉

獻，而致長期絕對喪失工作能力；

● 死亡。

如供款人基於被撤職或被合理解僱8 而註銷登記，不可取得

政府供款帳戶的任何結餘；但供款時間不少於15年者，可

取得政府供款帳戶結餘中按權益歸屬比率計得的一半。

（例 2 情況三）

如供款人因工作表現評核結果而註銷登記，不論其供款時

間長短，可取得政府供款帳戶結餘中按權益歸屬比率計得

的一半。（例 2 情況三）

8 因可歸責於其本人的事實而被公共行政當局以合理理由解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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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訂定、結算及支付

訂定

是確定供款人於註銷登記時在公積金制度所有帳戶中有權取得

的權益歸屬比率，並以該比率計算其在各投放供款項目可獲歸

屬的出資單位總數。

退休基金會須於收到供款人所屬部門提供的註銷登記資料後10

個工作日內組成卷宗上呈監督實體，由監督實體以批示訂定其

有權取得的權益歸屬比率，並將有關批示摘錄公佈於《澳門特

別行政區公報》。

在註銷登記日，如供款人以嫌疑人身份參與的紀律程序尚未完

結，則中止訂定其政府供款帳戶內有權取得的權益歸屬比率，

直至有確定性決定為止。

供款人於註銷登記時，其政府供款帳戶的歸屬比率，除了由其

供款時間決定外，還視乎其不同的離職情況而定，並按該比率

計算獲歸屬的單位數目，現舉例說明：

例 2 一名擁有20年180日供款時間的供款人，其投放供

款項目組合中有環球債券基金及銀行存款組合，而離

職時其個人及政府供款帳戶的單位數目結餘分別為：

銀行存款組合
單位數目

26,000

52,000

78,000

環球債券基金
單位數目

3,000

6,000

9,000

帳戶類別

個人供款帳戶

政府供款帳戶

                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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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戶類別
單位數目結餘

個人供款帳戶

 政府供款帳戶

總數

環球債券
基金

銀行存款
組合

獲歸屬的單位數目

環球債券
基金

銀行存款
組合

3,000

6,000

9,000

26,000

52,000

78,000

100%

85%

3,000

5,100

8,100

26,000

44,200

70,200

歸屬
比率

情況一： 供款人主動離職

即供款人可獲得環球債券基金 8,100 單位及銀行存款組合 70,200 單位。

19年 82%

20年 85%

21年 88%

供款時間
（整年數）

權益歸屬比率

▲

帳戶類別
單位數目結餘

個人供款帳戶

 政府供款帳戶

總數

環球債券
基金

銀行存款
組合

獲歸屬的單位數目

環球債券
基金

銀行存款
組合

3,000

6,000

9,000

26,000

52,000

78,000

100%

100%

3,000

6,000

9,000

26,000

52,000

78,000

歸屬
比率

情況二： 供款人因長期絕對喪失工作能力而離職

即供款人可獲得環球債券基金 9,000 單位及銀行存款組合 78,000 單位。

帳戶類別

單位數目結餘

個人供款帳戶

 政府供款帳戶

總數

環球債券
基金

銀行存款
組合

3,000

6,000

9,000

26,000

52,000

78,000

100%

85%

歸屬
比率

情況三： 供款人被撤職

歸屬結餘

環球債券
基金

銀行存款
組合

3,000

5,100

8,100

26,000

44,200

70,200

100%

50%

可得
部分

獲歸屬的單位數目

環球債券
基金

銀行存款
組合

3,000

2,550

5,550

26,000

22,100

48,100

即供款人可獲得環球債券基金 5,550 單位及銀行存款組合 48,100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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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算

結算程序包括終止供款人的相關投資及確定其有權取得的款

項，而確定供款人有權取得的款項的公式為：

      * 只適用於以美元報價的單位價格

供款人可自訂定其有權取得的權益歸屬比率之批示摘錄公佈日

起計5年內 9 ，向退休基金會提出結算所有帳戶或最多分3次

結算帳戶的申請，即供款人可選擇一次全部贖回或分次逐步贖

回其獲訂定有權取得的單位，並按上述公式確定其有權取得的

款項。

當期限屆滿後，如仍未接獲結算所有帳戶的申請，退休基金會

須依職權對有關帳戶進行結算。

獲歸屬單位數目 x 結算時單位價格 x 兌換率＊

9 在 5 年結算期內，供款人不得改變供款投放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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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

供款人在結算後有權取得的款項，自確定其有權取得的金額之

批示日起計5個工作日內，由退休基金會一次付清。如供款人

未清繳結欠政府或公共實體的已到期債務，退休基金會將中止

支付其有權取得的款項，直至全部清繳為止。

在供款人死亡的情況下，其有權取得的款項，計入其遺產內。

權利的時效

自確定供款人有權取得的金額之批示日起計 10 年不收取有關

款項，將導致該權利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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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及倘有的長期服務獎勵金。

11 以公職薪俸表中的最高薪俸點的相應金額為上限。

8. 特別權利

選擇權

如供款人因公意外或致病，又或因作出人道行為或為社會奉獻，

而致長期絕對喪失工作能力，可選擇每月收取退休金以取代收取

公積金制度下享有的權利10 。

如供款人因上述原因死亡且未作選擇，則可依次序由下列人士選

擇每月收取撫卹金：

供款人的配偶；

供款人經健康檢查委員會宣告為長期絕對無工作能力的

子女；

獲賦予取得家庭津貼權利的供款人子女；

獲賦予取得家庭津貼權利的供款人的直系血親尊親屬；

被等同為供款人配偶之人。

退休金相等於供款人在註銷登記前一日的月薪酬 11，撫卹金則為

退休金的70%。上述定期金不包括供款時間獎金。權利人亦有

權按適用法例的規定，取得相關津貼及福利。

如在同一序列中有超過一名權利人，只要其中一人選擇收取撫卹

金，則該選擇適用於其餘的權利人。

供款人或權利人應自註銷登記日起計90日內作出選擇；如供款

人於註銷登記日後死亡，則該期限自供款人死亡日起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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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 一名第三職階特級技術輔導員，因公意外而引致長期

絕對喪失工作能力（或殉職）。其薪酬及供款帳戶資料

如下：

在註銷登記前一日的月薪酬 ： $25,370.00

（430 x 59.00）

供款時間 ： 20年280日

供款帳戶結餘市值 ： $1,850,000.00

選擇 1    收取公積金制度下的權益

   = $1,850,000.00

撫 卹 金
（殉職）

＝ 430點 x 70 %

＝ 301點 → 305點

＝ 305 x 59.00

金額 ＝ $17,995.00

退 休 金
（喪失工作能力）

  ＝ 在註銷登記前一日的月薪酬

  ＝430點 x 59.00

金額 ＝ $25,370.00

選擇 2    每月收取退休金（或撫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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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2 其他法規另訂年齡上限者除外。

衛生護理權

在下列情況下註銷登記的供款人，可保留其離職時已享有的衛生

護理權：

在註銷登記日年滿 50 歲且供款時間不少於 25 年；

供款時間不少於 15 年，且：

年滿65歲 12；或

達到因病缺勤上限；或

被宣告為長期絕對喪失工作能力或死亡。

因公意外致病或死亡，又或因作出人道行為或為社會奉

獻，而引致長期絕對喪失工作能力或死亡。

上述供款人的配偶、尊親屬及卑親屬，亦可按法例規定取得衛生

護理。

為取得衛生護理，須向衛生局以供款人在註銷登記前一日的月薪

酬為計算基礎，支付月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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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A  x  2%

   P - 長期服務獎勵金；

   A - 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計，供款人在具備上述身份的供款期間

內，收取的薪酬及供款時間獎金的累計總額。

租賃房屋權

註銷登記的供款人倘符合保留衛生護理權的條件，並於註銷登記

日仍租賃政府房屋，可保留其租賃房屋的權利。

租金以供款人在註銷登記前一日的月薪酬為計算基礎。租賃政

府房屋者須將租金交予財政局，租賃公共實體房屋者則交予該

實體。

長期服務獎勵金

公積金制度為紀律部隊人員設立長期服務獎勵金，適用對象

包括：

保安部隊軍事化人員；

刑事偵查員；

助理刑事偵查員；

監獄監管人員；

海關關員。

為取得長期服務獎勵金，供款人於註銷登記時須符合以下全部

條件：

非因紀律制度或刑法的規定被撤職或確定終止職務；

年滿 50 歲；

具備上述身份的供款時間不少於 25 年。

長期服務獎勵金的支付自確定供款人有權取得上述獎勵金之批示

摘錄公佈後，由本會一次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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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保障制度

公積金制度供款人須在社會保障基金登記，而有關登錄手續及繳

納供款則由負責處理其薪酬的公共部門辦理。

在職時意外

現行公職法例所定的因在職時意外而缺勤制度，適用於公積金制

度供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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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前服務時間 於 1/1/2007 於 1/1/2007
轉 化 為 之 前 或 以 後 申請期限

註銷登記 1） 註銷登記 1）

公積金供款時間 於加入公積

金制度時一

取得供款時間獎 併提出

金的時間

�� 於具備重新

移轉價值 2） 登記的條件時

提出

✔

✗

✔

✔ ✔

✔

 9 . 前服務時間的轉化

已註銷在退休及撫卹制度登記的前供款人，且仍有在退休及撫卹

制度的服務時間，如加入公積金制度，可透過所屬部門向退休基

金會申請將前服務時間轉化。轉化將視乎註銷日期 1） 而異，具

體情況如下表所示：

註：

1） 註銷在退休及撫卹制度的登記。

2） 須符合重新加入退休及撫卹制度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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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供款人須知事項

為更好地保障個人在公積金制度的權利，供款人應：

留意及遵守公積金制度的各項期限；

於登記時一併填妥投放供款項目選擇表格；若須作轉換，

應按時遞交轉換投放供款項目聲明書；

詳細閱讀退休基金會定期提供的權益報表等文件和透過

「供款投放查詢系統」查閱所有帳戶的供款投放資料，以了

解供款帳戶的最新狀況；

參加退休基金會為供款人定期舉辦的講解會，以掌握市場

資訊及認識相關投放供款項目；

留意退休基金會透過各部門或網頁發放的最新消息及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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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我們

親     臨 光輝商業中心 20 樓的本會接待處

致     電 （853）2835 6556

郵     遞 澳門新口岸宋玉生廣場 181 至 187 號

光輝商業中心20樓 或 郵政信箱1344號

退休基金會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收　

傳     真 （853）2859 4391

網     址 http://www .f p.gov .mo

電     郵 f p@ f p.gov .mo （諮詢、建議、投訴或異議）

辦公時間

週一至週四，上午 9時至下午 6時15分（中午照常辦公）

            週五，上午 9時至下午 6時（中午照常辦公）






